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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修正「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料庫審議小組設置要點」第一
點、第二點，名稱並修正為「各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
者參考名單資料庫審議小組設置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轄）機關。

說明：
一、配合各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參考名單資料庫建置及

除名作業要點之修正及第七點增訂第二項，爰修正旨揭要點
名稱、第一點，並增訂第二點第二款審議小組之任務。

二、檢送修正「各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參考名單資料庫
審議小組設置要點」第一點、第二點及其修正對照表各1份
如附件，電子檔並登載於本會網站
（https://www.pcc.gov.tw\政府採購\政府採購法規\行政
規則\本會訂頒相關作業規定）。

正本：總統府第三局、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行政院秘書長、立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
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國家安全局、行政院各部會行總處署(請教育部
代轉知各大專校院)、法務部廉政署、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
市議會

副本：本會法規委員會、企劃處(網站)(均含附件)

抄本 檔　　號：

保存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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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各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參考名單資
料庫審議小組設置要點第一點、第二點 
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升各機關採購評選委

員會專家學者參考名單資料庫（以下簡稱資料庫）之專業性及公正

性，特設專家學者參考名單資料庫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議小組）。 

二、審議小組任務如下： 

(一)審議受推薦專家學者之資格、納入資料庫事項，及資料庫之專

家學者除名相關事項。 

(二)審議資料庫之專家學者及非資料庫人員列入採購評選委員會組

織準則第五條第五款所定不得遴選為採購評選委員之人員名單

事項。 

(三)審議修訂資料庫除名原則。 

(四)其他與資料庫相關事宜之審議。 



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審議小組設置要點第一點、
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各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專

家學者參考名單資料庫審

議小組設置要點 

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

審議小組設置要點 

本資料庫係提供機關遴選

採購評選委員參考之用，爰

修正規定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為提

升各機關採購評選委

員會專家學者參考名

單資料庫（以下簡稱資

料庫）之專業性及公正

性，特設專家學者參考

名單資料庫審議小組

（以下簡稱審議小

組）。 

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為提

升政府採購評選委員

會專家學者建議名單

資料庫（以下簡稱資料

庫）之專業性及公正

性，特設立專家學者建

議名單資料庫審議小

組（以下簡稱審議小

組）。 

配合各機關採購評選委員

會專家學者參考名單資料

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名

稱修正，酌修文字。 

二、審議小組任務如下： 

(一)審議受推薦專家學者

之資格、納入資料庫

事項，及資料庫之專

家學者除名相關事

項。 

(二)審議資料庫之專家學

者及非資料庫人員列

入採購評選委員會組

織準則第五條第五款

所定不得遴選為採購

評選委員之人員名單

事項。 

(三)審議修訂資料庫除名

原則。 

(四)其他與資料庫相關事

宜之審議。 

二、審議小組任務如下： 

（一）審議受推薦專家學

者之資格、納入資料

庫及除名相關事項。 

（二）審議修訂資料庫除

名原則。 

（三）其他與資料庫相關

事宜之審議。 

 

一、修正第一款，已納入資

料庫之人員方能除

名，爰酌修文字。 

二、增訂第二款，配合各機

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專

家學者參考名單資料

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

點第七點增訂第二

項，將審議列入採購評

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五條第五款所定人員

名單，列為本小組之任

務。 

三、現行規定第二款及第三

款移列至第三款及第

四款，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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